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现将《支持制造强县建设若干政策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 
 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7年9月11日

支持制造强县建设若干政策
 
为贯彻落实五大发展行动计划和《中国制造2025安徽篇》，加快推动我县制造业提质增效和做大做强，实施以下政策。
一、支持重点项目建设
对获得省级以上制造强省非投资类项目资金扶持的企业，按照省级项目扶持资金的10%予以配套补助，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二、支持电子产业发展
对本县电子企业采购县内企业产品作为原材料、年采购额超过100万元的，按年采购额的2%给予采购企业奖励，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三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
对企业实施设备投资额超过100万元的技术改造项目，按照设备投资额10%予以补助，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
四、支持企业机器换人
对年度购置2台及以上工业机器人（自由度≥3）的企业，按购置额的10%给予一次性奖补，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五、支持企业两化融合
对企业当年投入使用的信息化综合管理系统项目，总投资20万元以上的，按实际购买软件、设备投资额的10%予以补助，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六、鼓励企业做大做强
对首次进入规上企业序列的工业企业，一次性奖励3万元。
对年缴纳税收首次突破300万元以上的企业，一次性奖励30万元；对年缴纳税收首次突破500万元以上的，一次性奖励50万元；对年缴纳税收首次突破1000万元以上的，一次性奖励100万元。
七、鼓励企业创优创牌
对首次认定的省级名牌产品、省级著名商标的获得企业分别奖励5万元。
工业企业当年主导制定省级地方标准的企业，给予5万元的奖励；主导制定国家级地方标准的企业，给予20万元的奖励。
八、鼓励企业开拓市场
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工业产品展销活动，对企业参加县政府统一组织的省级以上的重要会展，每次补助0.3万元。
鼓励企业开拓市场，对企业当年新增销售收入超1000万元的的企业，一次性奖励5万元。
九、鼓励建设标准化厂房
对在县经济开发区新建三层以上（含三层）标准化厂房、且单层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的企业，按实际建成层数每层补助10万元。
十、鼓励开展腾笼换鸟
对收购闲置土地、厂房等进行工业项目建设并按期投产的，县财政给予企业在收购过程中缴纳各项规费的50%奖补，投资亿元以上项目可提高奖补比例。
对并购与重组低效企业的，自投产运营后三年内，按企业缴纳税收的地方留成新增部分给予100%的财政奖补。
对租赁方式新引进的工业项目，当年税收超过合理租赁费用的，两年内由县财政对承租方给予实际租赁费用的50%补贴。
以上政策由县经信委会同县财政局负责组织实施申报工作，并依据企业申报材料提出初审意见，报县政府批准后执行。对企业弄虚作假骗取的奖补资金，一经发现全部予以收回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单位、申报单位及相关责任人给予严肃处理。
同一事项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只能享受本政策中的某一条款，且不重复享受其它财政政策；企业享受本政策奖励资金不超过企业年度纳税额及社会保险之和。
本政策由县经信委、县财政局负责解释，此前本县有关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，以本政策为准。
本政策有效期2年，自2017年1月1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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